河南师范大学第三届法律文化节活动方案
为进一步促进社会法治文明建设，弘扬社会公平与正义，加强校园法律文化建设，提升师生的法律素养，在前两届法律文化节成功举办的基础上，我校特举办第三届法律文化节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主办单位：河南师大党委学工部

河南师范大学普法办

承办单位：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

协办单位：新乡市司法局

新乡市法律援助中心

二、活动组委会：

顾  问：王海旺   孙先科

主  任：张向战   聂立清      

副主任：黄进才   谢  华   

成  员：马玉栋   岳杰勇  皇甫艳玲  魏雷东   李建坡   王淑婷

孙红艳   李  浩  乔玉华    胡松振   陈明银   白鑫刚  
丁笑生   赵红杰  岳贤锋    宋卫平   李  杰   马福运  
马新峰   程保国  郑学山    陈俊杰   董国强   蒋占峰 

组委会下设办公室

主  任：皇甫艳玲  魏雷东   乔玉华

副主任：葛照金    唐  宋   华  锋  

三、活动时间：11月--12月
四、活动内容：

（一）法律文化节开幕式

1．活动时间：11月8日上午10:30

2．活动地点：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
3．活动主题：弘扬法治精神，构建和谐校园
4．出席人员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领导，新乡市领导，
各学院副书记
5．参加人员：各学院15名学生，法学院学生代表
（二）“法行校园”模拟法庭大赛

1．活动时间： 11月16日—12月7日

2．活动地点：小组赛、半决赛：法学楼503教室

             决赛、表演赛：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
3．活动主题：感悟公平正义，传扬法律文化
4．活动目的：本次活动本着“体验法律公正，感悟法治社会”的宗旨，通过对所选案件的仿真演绎，展现法庭审判的庄严与肃穆，倡导法律的公平与正义，使广大学生了解司法审判程序，增强学生对法学的兴趣；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，培养和锻炼学生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提升学生语言表达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；丰富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，扩大我校的社会影响力。

5．参赛人员：每学院组建一支模拟法庭代表队（法学院为表演单位） 

6．参与人员：河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
7．活动内容：

（1）通过制作与展示宣传板、张贴海报、校园广播等形式进行大学生模拟法庭的宣传活动，扩大此次活动的影响力，增强学生对模拟法庭的兴趣；

（2）召集学校16个学院进行分组（如若学院派代表队参赛有困难，可与其他学院联合组队参赛）。以抽签的形式将16个学院分成四组，每个学院自行组织本院的模拟法庭队伍，每组表演同一个剧本。

（3）举办方整理4个模拟法庭剧本，剧本要适合大学生表演，符合大学生能力要求，并且能达到宣传法律知识的效果，剧本所体现的法律知识要适中，易于大家理解，不能过于冷僻；各院可根据剧本自行适当扩充。
（4）分组后各个学院进行排练，由法学院师生进行专业指导，提高表演质量，以便通过表演达到传播法律知识，提升学生法律意识的目的。

（5）举行模拟法庭比赛，通过小组赛、决赛，选出此次模拟法庭大赛的最佳表演代表队。

（6）由法学院模拟法庭代表队作为表演队，表演精心编排的模拟法庭，为广大师生奉上法律饕餮。

8．活动意义：通过模拟法庭大赛，广大学生可以进一步了解有关法律的诉讼程序问题，让大家对法律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。此次活动以学以致用为宗旨，促进理论学习与具体实践相结合，传播法律知识，弘扬法治精神，宣扬法律文化，进而有利于构建法治文明校园，营造人人知法、守法、懂法、用法的和谐校园氛围。
9．负责单位：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部  法学院学生会 
10．负责人：张文振  郭要军  刘茵琪  张艳艳
（三）方正法律论坛
1．活动时间：11月8日—11月28日
2．活动地点：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

3．活动目的：引领广大师生更加关注社会法治热点，加深其对法律知识的理解，促进参赛选手逻辑推理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和提升，弘扬法律文化，倡导法治文明，创建法治文明校园。

4．活动内容

（1）法律论坛将采用“热点—讨论”的形式展开，由法律服务部提前筛选社会法治热点，将选好的热点公布，以方便参赛选手准备。

（2）参赛选手将围绕社会法治热点展开讨论，各抒己见，提出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，相互之间可相互质疑、辩论。

（3）各学院在11月12日之前举行预赛，选出一名选手参加决赛，决赛选手带着院团委盖章的证明到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室（法学院办公楼106）进行登记，论坛分为三场进行，1-6号为第一场，7-12号为第二场，13-18为第三场，抽签和比赛时间另行通知。

5．论坛评委：

嘉宾评委：法学院专业教师

各学院评委：参赛各学院团委书记

（打分后，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，然后求平均分，当场公布成绩）

6．奖项设置：
法律论坛评委将根据各位才赛选手的综合表现进行打分，评出一等奖3名，二等奖6名、三等奖9名，并评出最佳口才奖1名、最佳风尚奖1名，由河南师范大学党委学工部和普法办公室颁发证书。

7．参加人员：河南师范大学全体在校学生

8．工作单位：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实践部  法学院学生会

9．负责人：郭要军  刘茵琪  李景营 赵 越 董晓文

（四）法律推理问问答

1．活动时间：11月18日—20日

2．活动地点：河南师范大学校园东、西两校区

3．活动主题：认知法律知识，活跃校园文化

4．活动目的：通过举办法律问问答，以新颖的活动吸引大一新生，激发其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与学习兴趣，提升其对校园布局的了解和熟知，感受师大的博大魅力，同时培养同学们的沟通交流能力、发散推理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，全面提升同学们的综合素质。

5．参与人员：全校各院大一新生

6．活动内容：

（1）通过制作与展示宣传板、张挂条幅、利用校园广播等形式对此次活动进行宣传，并通知各院组织学生参与；

（2）各学院需选拔5名大一新生，组成参赛小组，设组长1名，并于18日之前到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室（法学院办公楼106），将参赛人员的基本信息进行登记；
（3）在东、西两个校区设置5个法律问答点，各小组分别找寻比赛地点，并回答法律问题，先到达的小组先对其提问问题，直至通关各个法律问答点；

（4）此次活动从回答问题的准确率和所用时间长短为评分依据，进行评分，评出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6名。

7．负责单位：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室  法学院学生会

8．负责人:郭要军  刘茵琪  赵 越  赵晓颖

（五）法援在行动
1．活动时间：11月12日—17日

2．活动目的：为辉县山区募捐衣物和图书等财物，开展普法宣传和法律援助，使山区民众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爱，帮助他们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季。同时，加强大学生对山区的了解与认识，提升大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鼓励广大民众奉献爱心，关爱他人。

3.活动内容：

（1）11月5日，在学苑餐厅西侧主干道旁设立募捐点，进行主题为“温暖山区群众 法援在行动”的募捐活动，对捐赠的物品和捐赠人进行实名登记；

（2）11月6日，在师大家属院进行相同主题的募捐活动；

（3）捐赠物品先安置在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，择日与新乡市志愿者协会义工大队一同送至辉县山区，表达我校师生和新乡市民的慰问。

4．捐赠物品要求：

       （1）衣物要求干净卫生，必须经过清洗晾晒，不能过于破旧；

   （2）图书内容健康，积极向上，无印刷质量问题，适合儿童阅读；

    （3）对于捐赠的其他生活用品酌情接收，对于失去该物品原有使用价值或者使用价值较低的拒绝接收，保证捐赠物品可以安全、卫生、舒适、有效的使用。

5．参加人员：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  新乡市慈善协会义工大队
6．负责人：郭要军  刘茵琪  张佳楠  韦笑威
（六）普法宣传
1．时间：12月4日

2．地点：新乡市烈士陵园和人民公园主干道

3．活动目的：为深入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，宣传法治精神，弘扬法治文明，构建和谐社会，增强国民的法制观念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文化知识的渴求；为给予广大学生参加和参与法制宣传的机会，为他们提供一个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，我们值此法制宣传日之际，深入社会宣传法律知识，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，为构建法制和谐社会贡献我们大学生的力量。

4．活动内容：

（1）对周边村镇及市内主要社区进行调查走访，了解市民对法律援助的认识程度，并进行有关法律援助知识的普及；

（2）与新乡市法律援助中心合作，对走访中发现的、符合法律援助要求的人员积极主动开展法律援助，进行援助专项行动，帮助其解决疑难问题；

（3）在新乡市部分社区、街道进行普法宣传，向市民们发赠法律常识宣传手册，扩大群众对法律的知晓。

5．活动时间流程：
（1）由本中心主任及实践部和服务部部长、副部长分别带领14—15人（以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干事为主，其他学院学生为辅）于12月4日早上7:30出发前往人民公园、烈士陵园等地点。

（2）到达以后，执行上述具体内容。

（3）中午12:00返校。

6．举办单位：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  新乡市司法局
7．负责人：郭要军  刘茵琪  张艳艳  李景营
（七）法律文化节闭幕式

1．活动时间：12月

2．活动地点：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

3．出席嘉宾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领导，新乡市领导，
各学院副书记、团委书记；
4．参加人员：全校广大师生
5．负责单位：法学院学生会  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

6．负责人：张文振 郭要军 刘茵琪  韩雨良
本届法律文化节共设优秀组织奖6个（以学院为单位），由河南师范大学学工部和普法办公室颁发奖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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